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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为进一步优化城区教育资源配置，依法保护中小学建设用地，促进城区学校建设全面达标，确保城区学校发展与六安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特编制《六安市城区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2条 本规划所称的中小学校是指小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初级中学、完全中学、高级中学。

第3条 规划依据

3.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版

3.2、《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标〔2002〕102号）

3.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年）

3.4、《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3.6、《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

3.7、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

3.8、《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基本标准》皖教基（〔2017〕24号）

3.9、《六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年）

3.10、《六安市规划管理单元规划》（2014年）
3.11、《六安市城南片区城乡统筹空间利用规划》（2015-2030年）

3.12、《六安市“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3.13、《六安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3.14、《关于进一步推进六安城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六发2012]13号）

3.15、 国家及地方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第4条 规划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使中小学布局规划成为基础教育建设的基石，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保障，教育用地法制化的基础，政府进行建设决策的依据。实现“布局基本合理，建设全面达标，发展相对平衡”的目标，建立健全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到2030年，基本实现区域内均衡发展，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

第5条 规划期限

近期：2018—2020年

远期：2021—2030年

第6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分为重点区域----中心城区（120平方公里）和研究区域----城南片区（384.5平方公里）。
第7条 规划目标
7.1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统筹城乡中小学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基本实现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办学水平现代化和相对均衡化，逐步让农村学生享受城市学生同样的优质教育，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7.2确保中小学建设用地，优化中小学用地的空间布局，均衡中小学教育资源，从城市整体空间发展角度统一规划中小学教育设施，逐步构建空间上均衡布局，资源上均衡发展的教育设施网络，并保障学区内的绝大多数中小学生能就近入学并且获得平等的教育。 

7.3进一步优化教育用地资源配置、盘活教育用地资源存量，在市区范围形成优先发展基础教育的格局，构建全市均衡完善的中小学教育用地空间布局体系。

第8条 在规划范围内进行的各中小学校的新建、改建、扩建、拆迁、合并等均应遵循本规划。

    第9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图册和说明书三部分组成，三者配套使用。文本和图册具有法律效力。文本中“下划线”标明的条款或语句为本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二章　中小学规模和标准
第10条 千人指标
中心城区中、小学千人指标为：小学75人／千人，初中为 35人／千人，高中为25人／千人。

城南片区中、小学千人指标为：小学70人／千人，初中为 30人／千人，高中为20人／千人。

第11条 学校服务人口规模
11.1 小学的服务半径控制在500米---1000米左右，每所小学的服务人口为1～1.5万人。

11.2 初中的服务半径控制在1000米----2000米左右，每所初中的服务人口为3～4万人。

11.3 高中/职校按10～15万人/所的标准在适中位置配置。

现状高中可通过更新教育教学环境和设施，创造寄宿条件，解决路远学生的食宿问题；新建高中应以建设寄宿制学校为主。

第12条 中小学办学规模
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小学、初中各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第13条 学校生均用地标准

13.1 生均占地面积：小学不低于22平方米，初中不低于25平方米。
13.2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不含宿舍)：小学不低于8.5平方米,初级中学不低于9.5平方米。

13.3生均体育活动场地面积，小学每生不低于7.7 平方米，初中不低于10.6 平方米。

13.4学校绿地率不宜低于35%。

第三章　 中小学布局规划

第14条 中心城区规划共有各类中小学校73所，其中规划完小36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5所、初级中学11所、高级中学8所、完中3所；共有小学教学班1696个，总用地194公顷， 中学教学班1593个（其中初中教学班936个），总用地230顷。

第15条 城南片区规划共有各类中小学校52所，其中规划完小3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8所、初级中学9所、高级中学2所；共有小学教学班714个，总用地79.1公顷， 中学教学班642个，总用地129.2公顷。
第16条 小学布局规划
金安区：规划期末金安区城区范围内有小学17所，九年一贯制学校7所，共有766个小学教学班，占地93公顷。其中：规划保留9所、改扩建4所、新建11所，撤消1所。

裕安区：规划期末裕安区城区范围内有小学17所，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共有774个小学班，占地83公顷。其中：规划保留10所、迁并4所、新建9所。
经济开发区：规划期末经济开发区城区范围内有小学校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共有156个小学班，占地18公顷。其中：保留1所、新建3所。
第17条 中学布局规划

金安区：规划期末金安区城区范围内有中学14所，其中完中1所、普通高中4所、普通初中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7所，共有648个中学班，占地90公顷。其中，规划保留7所，改扩建2所，新建5所，撤销2所。
裕安区：规划期末裕安区城区范围内有中学18所，其中完中2所、普通高中3所、普通初中7所、九年一贯制学校6所，共有771个中学班，占地115公顷。其中，规划保留6所、迁建3所、新建9所，撤销1所。
经济开发区：规划期末经济开发区城区范围内有中学5所，其中普通高中1所、普通初中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共有174个中学班，占地25公顷。其中：保留2所、新建3所。
城南片区中小学布局规划

规划期末拥有小学或九年一贯制学校41所，其中：规划保留31所、新建10所，共有714年小学班，占地79.1公顷

规划期末拥有中学19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8所、初中9所，高中2所；规划保留10所、新建9所，共有642年中学班，占地129.2公顷。

 近期建设规划

第19条 规划范围

根据《六安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中期2020年城市人口规模80万，建设用地规模为80万km2；

城南片区近期建设范围为已建成片区。

第20条 近期建设内容
 20.1中心城区新建完全小学13所：金桥小学、光明路小学、皋城路小学（梅山路小学分校）、安丰路小学、寿春路小学、清水河小学、紫荆巷小学（原九中校旧址）、齐云路小学、清溪路小学、赤壁路小学、将军路小学、家园路小学、和平小学。。

20.2中心城区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4所：佛子岭路学校、长安路学校、淠河学校、开发区实验学校，其中长安路学校是在特教学校的旧址上扩建而成。

20.3中心城区新建初级中学3所：清水河中学、霍山路初中、赤壁路初中。

20.4中心城区扩建学校2所：扩建金安路学校东校（小学），增加办学规模；在原人民路小学东校基础上扩建增加初中年级成为九年一贯制学校。

20.5中心城区迁建学校1所：六安十二中南迁至货场路。
20.6城南片区新建高中1所----南山高中；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汪神学校；小学1所--南山四小。
 第21 条近期建设投资估算
本次规划估算的对象只包括小学和初中，近期建设投资估算参考国家有关规定及六安实际，投资估算总额为87210万元。估算内容主要包括新建学校校舍建设，运动场地，校园绿化、室外科学园地等；不包括征用土地、拆迁和教学器材购置费用。

第五章  实施规划的管理
第22条  新建学校建设指标认定程序
22.1 预测中小学校三项建设指标

新建学校委托具有城市规划编制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新建学校的详细规划，设计单位根据所在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六安市城区中小学布局规划（2010—2030）》，预测新建中小学办学规模、用地规模与建筑规模三项建设指标。

22.2 向教育主管部门申报三项建设指标

新建学校将新建中小学校预测的办学规模、用地规模与建筑规模三项建设指标向市、区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六安市城区中小学布局规划（2010—2030）》，并结合全市教育资源利用状况，确定新建中小学校的办学规模、用地规模与建筑规模三项建设指标，并批复。

22.3 向规划部门申报三项建设指标

新建学校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向规划部门申报，规划部门将依据《六安市城区中小学布局规划（2010—2030）》，充分结合新建学校周边的建设用地现状及城市建设各项用地功能的规划情况，确定申报新建学校办学规模、用地规模与建筑规模三项建设指标，并批复。如需要多部门共同研究的，规划部门可组织教育、国土和相关部门参与讨论，最终确定申报新建中小学校的办学规模、用地规模与建筑规模三项建设指标，并批复。

新建学校建设指标认定程序完成后，新建学校的建设单位，将依法向规划部门办理“一书两证”，即《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23条  实施规划管理的政策

23.1 学校应建成最坚固和最安全的地方，新建学校选址应符合国家、省有关规定要求，确保师生安全，在灾难发生时学校应成为群众的避难场所。

23.2 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学校安全工作，排查安全隐患，加强安全教育，凡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要立即排除隐患。

23.3 中小学校规划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中，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同步实施。

23.4 中小学校基本建设应符合校园总体规划，不得擅自兴建与教学、科研等无关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校舍和场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转让、出租、抵押。

23.5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或征用学校校舍、场地的，拆迁和征用单位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中小学布局规划的要求，就近予以调整、补建或重建，原则上先建后拆。

23.6 新建中小学校的建设时序，应与城市居住区建设时序一致，确保配套建设。

23.7 在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中，配套建设的中小学必须将校园详细规划和建筑单体方案，在报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时，应同时报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严格执行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时交付使用。竣工验收必须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参加，竣工验收后，整理一套完整的档案资料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章  规划保障措施
第24条  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发展现代化教育的认识，倍加关注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

    第25条  建立完善的监控机制，对市场需求量的变化以及引起这种变化的经济、行政、政策、社会等因素实行动态监控，及时研究对策并制定有效的控制措施，保证教育设施规划的合法性。

第26条  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保证“三个优先”，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第27条  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同时规范审批民办学校，制定相应的办学管理规则，保障民办学校法律地位。
第28条  控制老城区名校学生规模，鼓励在新区办分校和联动办学，引导新区建设，疏散老城区人口，降低人口密度。

第29条  调整的教育资源应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使用，防止教育资源流失，对未安排使用而确实闲置的校园、校产，经有关部门评估后可进行有偿转让或出租，其收益必须用于学校建设，不得挪作它用。

第30条  加强对中小学校教育用地的保护，严禁侵占规划教育用地，因城市建设需要改变用地性质，需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规划部门同意后方可作相应调整。

第31条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合理配置师资力量，调整教师在区域、学段、学科之间的结构，使教职工在市区范围内合理流动，逐步解决校际间师资水平差距。

第32条  落实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政策，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后顾之忧。

第33条  因城市近期建设需要，对城市近期建设范围外的开发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须按照远期中小学校布点位置及规模要求落实。

第34条  建立公众参与规划的机制，拓展市民参与规划的渠道，增强市民的规划意识，让市民了解规划、遵守规划并监督执法。

第七章   附 则
第35条  本规划包括文本、图册和说明书三部分。规划文本与规划图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同时使用。
第36条  本规划经六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未履行法定程序时，均无权修改其强制性内容。

第37条  本规划解释权归六安市城市规划部门和六安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有。
第38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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